南宫市人民政府
关于2021年全市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报告

按照要求，现将2021年全市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如下：
一、国有企业（不含金融企业）资产管理情况
截止2021年底，我市共有2个集团公司及下属13个子公司。资产总计109910.85万元，其中：流动资产54887.59万元，固定资产9054.99万元，在建工程25719.97万元，无形资产7916.89万元，其他非流动资产3815.11万元；负债45717.2万元，其中流动负债28248.31万元；营业收入14094.95万元，营业成本13346.15万元，利润总额-728.29万元，净利润-728.61万元。
二、国有金融企业资产管理情况
目前我市金融企业没有县级管理的国有金融资产。
[bookmark: _GoBack]三、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情况
（一）资产基本情况
截至2021年12月31日，我市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总额（账面净值，下同）226686.25万元，较上年增长33%，其中：流动资产23218.92万元，固定资产净值87279.28万元，在建工程82924.61万元，无形资产净值3935.36万元，公共基础设施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22553.80万元；负债总额18219.62万元，较上年增长2%；净资产208466.64万元 ,较上年增长36.92%。
（二）资产配置情况
2021年配置固定资产16252.50万元，其中：配置土地、房屋及构筑物6357.15万元，占39.11%；配置通用设备4522.67万元，占27.83%；配置专用设备4743.15万元，占29.18%；配置文物和陈列品19.45万元，占0.12%；配置图书档案99.97万元，占0.62%；配置家具、用具、装具及动植物510.11万元，占3.14%。配置无形资产28.85万元，其中：配置计算机软件28.85万元，占100%。从配置方式分析，新购27.89万元，占96.68%；调拨0.96万元，占3.32%。
（三）资产使用情况
截至2021年12月31日，自用固定资产156673.53万元，占账面固定资产总额的99.99%，其中，在用156062.99万元，占账面固定资产总额的99.6%；闲置443.35万元，占账面固定资产总额的0.28%；待处置（待报废、毁损等）167.18万元，占账面固定资产总额的0.11%。自用无形资产5153.28万元，占账面无形资产总额的100%；其中，在用5153.28万元，占账面无形资产总额的100%；
（四）资产处置情况
2021年度，处置资产1045.12万元。其中：出售出让转让33.88万元，占3.24%；无偿调拨（划转）4.27万元，占0.41%；报废报损1006.97万元，占96.35%。
（五）资产收益情况
2021年度，出租出借资产收益11.00万元，为固定资产收益11.00万元。
（六）资产管理情况
为切实做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工作，健全我市国有资产管理规章制度，一是相继出台了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工作的通知》、《关于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固定资产管理的通知》、《南宫市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配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等文件，从制度上逐步加强了我市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水平；二是明确责任，强调“谁使用，谁负责”的原则。财政部门要强化和落实综合管理职责，加强固定资产管理顶层设计，明确固定资产管理要求；部门切实履行固定资产监督管理职责，建立健全固定资产管理机制，组织落实固定资产管理各项工作；各单位对固定资产管理承担主体责任，并将责任落实到人。   三是利用河北预算管理一体化平台及时关注各单位资产变动情况，实时统计资产情况，为领导决策提供及时、详实、准确的资产数据。
四、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
（一）自然资源基本情况
1.矿产资源基本情况
南宫市为划定的无重要矿产资源区，全域无查明重要矿产资源区，域内涉及采矿权1个，即南宫市绿寰地热能开发有限公司（许可证号：C1300002017071120145314）；探矿权1个，即河北省南宫市南杜村一带煤矿普查项目（许可证号：T01120100101038652）
2.土地资源基本情况
2020年末，湿地4.18公顷，耕地53528.52公顷，种植园用地1137.05公顷，林地13485.62公顷，草地426.71公顷，城镇村及工矿用地12775.45公顷，交通运输用地3008.62公顷，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1566.03公顷，其他土地394.63公顷。
（二）确权登记方面
为全面贯彻落实《自然资源部 财政部 生态环境部 水利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〈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暂行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发〔2019〕116号）精神，按照省、邢台市《关于印发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总体工作方案的通知》要求，我市于2020年5月6日印发了南宫市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总体工作方案。
按照统一部署，配合做好我市区域内由自然资源部、省自然资源厅和邢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直接开展的中央、省级政府、邢台市政府行使所有权的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。我市确定了东唐苏渠为试点，并制定了方案。
（三）国土空间开发格局
按照国家、省和邢台市工作部署，编制我市的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，将主体功能区规划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、城乡规划等空间规划整合为统一的国土空间规划，目前已经完成国土空间总体规划阶段性方案的编制工作。目前正按照4月27日全国“三区三线”划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、自然资源部印发的《关于在全国开发“三区三线”划定工作的函》要求和5月6日全省“三区三线”划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，修改和完善永久基本农田、生态保护红线和城镇开发边界划定成果，进一步优化全域国土空间开发格局。
（四）建设用地供应情况
全市2021年建设用地供应量宗地数61宗，面积102.4166公顷，按供应方式分：划拨7宗，面积25.8177公顷，全部为无偿划拨；出让供应54宗，面积76.5989公顷，成交价款32357.07万元。按土地用途分：商服用地6宗，面积2.0195公顷，成交价款1899.7809万元；工矿仓储用地37宗，面积63.6940公顷，成交价款9304万元；住宅用地7宗面积7.7069公顷，成交价款19680万元；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11宗，面积28.9961公顷，其中无偿划拨7宗面积25.8177公顷，出让4宗面积3.178453公顷，出让价款1473.2891万元。
五、国有资产监管存在的主要问题及下一步工作思路
（一）存在主要问题
近年来，经过各单位的共同努力，我市在国有资产监管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，但在有些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，主要表现在：
1.国有企业资产监管机构不够明确
由于我市未设国资委，也一直没有明确哪个部门集中代表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，导致我市国有企业监管职能不够理顺，存在企业国有资产流失风险。
2.各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意识相对淡薄
一是随着近些年来国家、省、市对国有资产监管的要求进一步提高，涉及国有资产监管的事项也越来越多，而我市资产管理工作多由财务人员兼顾，缺少专门的对国有资产进行管理的岗位和人员，监管责任不够明确，对资产监管工作存在畏难情绪，导致我市国有资产监管工作开展不够顺畅。二是按照资产管理最新规定，需进一步捋顺市直机关管理中心与财政局管理职责，加强我市国有企业资产管理工作。
    （二）下一步工作思路
1.进一步明确国有企业监管机构
结合我市实际情况，提请政府明确国有企业监管职能机构，理顺国有企业监管职责，落实国有企业出资人职责，进一步深化我市国有企业监管体制机制改革，落实国企三年行动方案，全面加强国有企业党建和人事管理工作，完善企业国有资产监管制度，严防国有资产流失。
2.加强宣传，逐渐增强我市国有资产管理意识
主动加强与上级资产管理部门的沟通，确保将各级资产管理的政策、制度落到实处，综合考虑我市资产管理的现状，完善国有资产从进到出的全流程监管体制。
3.加强培训，引导各单位逐步配备专职的资产管理人员
在各单位中加强宣传，建议各单位设置专门的资产管理岗位和人员，着力开展国有资产监管政策和技能培训，借助资产管理平台系统，实现对全市国有资产的动态监管。
六、五年工作成效
（一）资产监管情况
 近五年来，按照上级文件要求，我市定期开展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报表编报、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月报以及国有企业年度决算报表、资产统计报表、企业月报的编制工作，全面、准确、及时的反应各单位国有资产状况，在提高各单位的资产监管意识的同时，也实现了对全市国有资产的动态监管。
（二）制度管理情况
近年来，我市出台一系列文件，明确了各单位从资产配置、资产管理等环节的工作要求及标准，加强了我市国有资产管理的规范化、制度化严防国有资产流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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